
 

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
資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下稱

本辦法）係依據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第一項規定

授權訂定，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施行，期間歷經十二次修

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 

配合本法修正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於一百十年五月二十六日經總統

公布，為強化保險業投資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達一定比例者及派任董事、

監察人之監督管理機制等目的，以及配合國內私募股權基金市場發展，

爰修正本辦法。本辦法現行條文共十二條，本次共修正八條，修正重點

臚列如下： 

一、 配合國內私募股權基金市場發展，增列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得投資

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且投資範圍為配合政府政策項目之私募股權

基金，並考量私募股權基金及創業投資事業之風險性質相似，為監

理衡平性，爰比照創業投資事業明訂投資私募股權基金之限額及其

他應遵循事項。另考量本次修正開放投資之私募股權基金屬於新增

投資項目，爰明定保險業對單一私募股權基金之投資限額不得超過

該對象實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額之一定比例。(修正條文第二條、第

五條、第七條及第九條) 

二、 考量保險業以投資股權方式參與公共建設，可能依主辦機關之規劃

設計而由該被投資公司分回不動產，為衡平保險業辦理不動產投資

監理規範之一致性，並兼顧政府核定都市計畫發展及保險業資金投

資不動產以獲取長期穩定收益為原則，爰明定保險業以投資股權方

式參與公共投資，其被投資公司分回不動產屬於住宅部分，整體保

險業出資比例乘以被投資公司分回不動產屬住宅部分占全案不動產

面積之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且保險業不得取得住宅所有權。

(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為強化保險業依本辦法投資之內部控制程序，並配合本法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五修正，增訂保險業依本辦法所定之內部處理程序應包含

投資後管理方式、投資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派任機



 

制及監督管理制度等，並明定具獨立性董事之條件以及保險業投資

創業投資事業及私募股權基金應遵循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

八條) 

四、 為強化保險業投資評估及相關申請核准書件之完整性，增訂保險業

依本辦法申請核准時，應檢附投資後管理方式及因應措施之評估及

規劃、所投資私募股權基金或創業投資事業之相關籌資規劃及管理

機制、派任董事監察人之規劃及管理機制、投資案於開發階段涉及

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或文化資產保存法辦理之評估及

規劃等相關書件。(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 考量涉及環境保護及文化資產保存等案件之重要性，明定保險業投

資於開發階段涉及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或文化資產保存法辦理之案件，不適用以備供事後查核方式投

資之規範。另為強化保險業法令遵循程序之完整性，增訂備供事後

查核事件，應由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出具符合法令規章及內部規範

之意見並簽署負責。(修正條文第十條) 


